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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港獨」 勢力及激進
本土組織肆意破壞香港社會法治根
基，頻繁挑戰國家憲制秩序，不少
境外反華勢力又從中推波助瀾，使
得香港社會陷入對抗撕裂的困局。

觀察近日輿情動態可知，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第
23條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的討論顯著增多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力撐23條立法。而全
國人大常委會已提請全國人大審議《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藉此時機，特區政府應全力消除香港居民
對國家安全立法的誤解。

維護國家安全是指使得一個國家免除內部
憂患與外部侵犯，社會大局處於和諧穩定的狀
態而獲得的增量效益，其不僅關乎國家生存與
發展的基本需求，也關乎香港居民根本利益的
實現。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 「任何外國不要
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
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苦果。」

中國是一個融合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
家、新興大國等多重身份於一體的主權國家，
時刻面臨着西方國家 「和平演變」 的侵蝕風險
。在如此國際背景下，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嚴峻
多變，防範社會風險工作繁重複雜。由於香港
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加之社會環境高度自
由開放，西方各種功能組織（公民社會組織、
情報組織、傳教組織等）在此活動頻密，國際
交往網路錯綜複雜，本土分離勢力盤根錯節。

西方勢力歷來善於利用香港地區的地緣通
道培養 「反中反共」 政治代理人，隱蔽地對內
地進行各種思想滲透與情報收集活動，構成威

脅國家安全與衝擊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潛在因
素。在 「一國兩制」 實踐中，中央始終保持居
安思危意識，做好防患於未然的工作，不僅出
於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理性選擇，還在於構建
「一國兩制」 新型國家安全觀的內在訴求。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確保 「一國兩制
」 方針不走樣、不變形。可見， 「一國」 的底
線原則是不變的，即中央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基本立場，不存在任何
妥協餘地，也不存在任何議價空間，這是支撐
國家政局穩定性與政策連續性的根基。任何人
寄望透過暴力、所謂的 「社會運動」 挑戰國家
政治底線，必將影響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信任，
甚至會導致香港民主化進程減緩與自治空間收
窄。

保障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2015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
明確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彰顯
中央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意志與決心。中共十
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 「建立健全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表
明中央依法治港的思維不斷深化拓展，獲得內
地與港澳社會各界的擁護與支持。國家安全無
法外飛地，憲制責任無真空區域。

持續半年多的 「修例風波」 及其引發的一
系列違法暴力行為，嚴重挑戰憲法、基本法的
尊嚴，衝擊香港法治底線，中央始終堅定、全
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採取及時有力措施應
對處置，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保駕護航。正如
古人所言，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
之國，無不化之民。」

國家安全立法作為保障國家主權、維護國
家利益的基本方式，亦是香港法治體系的重要
部分。

憲法與基本法在香港特區具有憲制性法律
地位，既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安全的明確肯
定，也是對分裂國家、民族分離、 「香港獨立
」 的絕對否定，它為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提供最基本的法理依
據。根據基本法第23條立法精神，維護國家安
全是香港特區應當履行的憲制責任，也是推動
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

為了照顧香港的歷史與現實，基本法以 「
應自行立法」 條文表述要求香港落實維護國家
安全的訴求。即是說，中央授權香港特區根據
本地實際情況，遵循基本法23條的明文規定，
自主進行立法啟動的準備、條文規範的細化、
懲罰方式的選擇、法律漏洞的彌補等方面工作
，同時，整個立法的過程及其實施需要接受中
央的監督。

但自2003年首次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受阻
以來，專門為香港量身定做的國家安全法一直
擱置而沒有實質性進展，有損於憲法與基本法
的權威，這也是近幾年來 「港獨」 等本土激進
分離勢力的活動持續活躍的根源之一。

中央根據香港局勢發展變化，創造有利主
客觀條件，選擇適當的時機與適宜的環境，果
斷提請全國人大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
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爭取早日
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以及保持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增添法理依據與長效機制，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築牢制度根基。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後

維護國家安全是港憲制責任

平地一聲驚雷，中央終於出手
了！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
日開幕，其中一項將要審議的議程
是為香港立國家安全法！

這一切來得突然，又來得如此
及時，如此順理成章。

從2014年的非法 「佔中」 ，到去年6月開
始至今仍沒停息的 「修例風波」 ，香港遭到了
前所未有的衝擊和破壞，香港市民遭到了史無
前例的打擊和傷害。人們不能出行，不敢購物
，甚至不敢公開談論自己的政治觀點，擔心被
人針對、被人攻擊、被人起底、被人 「私了」
；店舖關門、學校停課、交通癱瘓，社會停擺
……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以文明、法治聞名的香
港嗎？這還是曾經傲立世界城市之林的香港嗎
？一切一切都讓每一個普通香港市民為之痛心
，為之擔憂，為之心碎。

痛心的是幾十年上百年來老一輩香港人含
辛茹苦用血汗換來的成果，被人毫不留情毫不
憐惜的破壞──而且是以最野蠻、最殘暴的方

式破壞；擔憂的是自己的未來在哪裏？孩子的
未來在哪裏？香港的未來在哪裏？每個人都為
這浩劫無日無之、越演越烈而心碎。

香港是複雜的，處於當前複雜且劇變的世
界大環境下的香港就更加複雜。而香港自古以
來就是遠離政治中心，務實的香港人一直不喜
也不擅政治鬥爭，也正因此香港人一直缺乏政
治視野、缺乏政治韜略，更缺乏政治強人、政
治偉人。在一些不懂政治的政客刻意玩弄政治
操控政治的時候，香港的大部分市民一開始是
震驚，然後是狐疑，再到恐懼，直至絕望，最
後麻木──就像魯迅筆下的冷漠看客一樣 「彷
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 ，
麻木地做一個旁觀者。

堵塞漏洞長治久安

這個時候，中央出手了！
對香港、香港人來說，這無異於 「久旱逢

甘露」 ，人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轉機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果沒有原則地只是一
味忍讓，一味退讓，只會讓對方更加得寸進尺
、肆無忌憚。近一年來，香港的路堵得還不夠
嗎？店舖燒得還不夠嗎？公共設施被破壞得還
不夠嗎？直接間接經濟損失得還不夠嗎？人們
被打被傷害的還不夠嗎？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
或政府應該都不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而且
持續了這麼久。既然香港不能由下而上由內到
外解決，那就 「阿爺」 出手，由上而下由外到
內，從國家層面法律角度堵塞漏洞，保障香港
這艘大船不致在風浪中偏離航線甚至逐漸沉沒
。可以說這是國家繼97年金融風暴支持香港打
大鱷渡過危機以來又一次拯救香港於政治風暴
之中。

可以預見，一些外國勢力以及他們支持的
本土反動力量必將瘋狂地反撲，但 「真的猛士
，敢於直面問題，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既
然鬥爭無可避免，那就讓鬥爭來得更猛烈些吧
，警鐘常鳴會讓人麻木，刮骨療毒才能重獲新
生。

警鐘長鳴不如刮骨療毒
有話
要說

李 龍

中國人有句俗話：
「兔子急了也會咬人」

。中國人最講究的就是
先禮後兵，什麼事情，

好商好量。就在中國邁向兩個一百年，全國人民努力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期，就有那麼一小撥人如小丑一般
蹦來跳去。大國總有大國的風範，血總是濃於水，所以當
國家考慮到香港同胞那份愛國傳承，那份百餘年來所受到
的屈辱，以及大部分香港人內心樸素的想法，所以一直在
退讓，一直在忍耐，不與其一般見識。

可是這些小丑們不以為然，把國家當成了紙老虎，把
香港市民的福祉賭上，置香港年輕人的前途於不顧，不斷
利用假新聞、危言聳聽去恐嚇市民，利用香港市民的單
純善良，將未成年的中學生、青春正茂的大學生、剛剛
進入社會正努力追求人生理想的青年們，當成為政治籌
碼、 「炮灰」 ，用年輕人的鮮血、生命，換取自己的政
治資本、海外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被外國政客接見的
入場券。

國家一直正視香港、關愛香港，全國人大審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就是要把香港
這個身負歷史屈辱，用汗水和辛勞所築起的國際都會，從
危險的懸崖邊沿拉回來。

過去一年，一些人先是自云香港的國際地位如何重要
，所以中央不敢把香港怎樣。後來當中央嚴厲批駁他們所
作所為時，這些人又開始依靠起外國勢力，以為抱着一些
國際霸權主義，指鹿為馬地宣傳一番，將自己偽裝成人
權的象徵、自由的代表、正義的化身。豈不知一個 「泥菩
薩過江自身難保」 ，靠吃奎寧才能自我安慰的勢力怎能得
逞？

一群在1997年之前從不知民主是何物，且根本不敢去
祈求民主的政客，突然 「民主」 入腦，便高喊起民主來。
於是乎 「民主」 就成為了武器， 「自由」 就成了盾牌，猶
如鬥士般走在街上看着不順眼就打、砸、搶、燒和 「私了
」 ，就這樣香港度過了一年。

有人質疑，全國人大立香港國安法，是否違背了 「一
國兩制」 的承諾？香港人從來就有愛國傳統，在香港這片
中國的土地上，國家一直都被香港市民所珍視：在日據時
期，為國家和民族拋頭顱、灑熱血；在新中國成立後，積
極供應物資；在國家改革開放時積極投入建設；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路上一起奮鬥……這就是 「一國兩制」 下的香
港人，這就是香港這片土地所孕育的生命。同時，國家也
沒有忘記香港，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 ，保障香港原有
制度，市民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年從不間斷的穩定
供應新鮮的各式食品和東江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簽訂、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這只是我們隨口就能說出的，還有那些點點滴滴
，只要港人需要，中央都會盡量滿足。

但 「一國兩制」 絕不是推翻中央政府、搞分裂的藉口
。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決不能成為西方政客一邊點票，
一邊咬噬的人血饅頭。正義也許因環境險惡而稍微延遲，
但絕不會缺席！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中央出手拯救香港

全國人大常委會提
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草案）》（決定草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昨日指出，中央會切實
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
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及外國和境外勢力
干預特區事務。可見中央在忍無可忍下，決意不再姑息外
國勢力繼續擾亂香港治安。

有關講話已表明中央堅持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的方針毫不動搖，因此只要港人們不要試圖
挑戰中央維護國家主權的底線，不要與外國反華勢力同流
合污，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然是我們繁榮安定的家。

在去年6月起爆發的 「修例風波」 ，市民不時發現有外
國人在暴亂現場指揮暴徒及拍照，如此積極參與暴動，我
們絕對有理由懷疑這些人是隸屬外國政治性組織。除此之
外，一些反對派議員、傳媒人士與 「台獨」 勢力以至美英
特務勾結，整天以唯恐天下不亂的言論蠱惑人心，這批反
對派與反華勢力勾結，才是香港亂局的主因。

我們必須理解，為杜絕外國勢力持續干預香港事務，
還所有香港人繁榮安定的社區，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建立健
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面對外國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時，採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還擊。

在基本法23條立法被長期擱置下，香港長時間被別有
用心的人利用，胡作非為禍國害港，加上目前香港法律的
相關條文未能有效阻止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致令目前的
亂局長期持續。由此可見，在人大常委會提請全國人大審
議決定草案，正是填補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漏洞，
切實保障港人合法權益。

就國家憲法層面而言，明確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身為港人理應也必須維護國
家安全的責任，認清外國勢力別有用心的言論予以反擊，
這樣香港的社會及經濟方能穩定，大家方可安居樂業。

總括而言，決定草案的出台，並不是為了限制港人的
言論自由，更是保護守法港人的應有之義。在世界各國一
直有相應的法律保障國家的安全及國土的完整，如今只是
明確填補法律漏洞。

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決定護港利益

反對派議員將暴力引入立法會，令議會
變得烏煙瘴氣，令人感到氣憤。5月18日，
立法會內會選舉新任正副主席，一些反對派
議員的舉止已經可以被視為 「黑暴」 行為，
相比上次5月8日由李慧琼主持的內會會議時
，這些議員變得更加暴力和蠻橫，哪裏還有
「尊貴」 的樣子？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不執行規矩，一
定失序。擾亂議會秩序不是沒有制約措施的
，關鍵是要積極報警和抓捕法辦。根據《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c）條規
定：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
起或參加任何擾亂，致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
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能中斷，即屬犯罪
；第19（b）條：襲擊、干預、騷擾、抗拒
或妨礙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即
屬犯罪。兩者一經定罪，最高都可處罰款一
萬元及監禁12個月。反對派議員的衝擊和傷
害行為，已經涉嫌構成違法犯罪。基本法第
77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
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此
條也表明，議員的違法犯罪行為是不受法律
保護的，相反理應受到法律追究和懲罰。

事實上，執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17（c）的先例是不少的。2016年
11月，時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涉嫌在會議
中搶去發展局官員的文件，發展局兩日後報
警，梁被控上述條例中的藐視立法會罪。

2019年5月11日，立法會修訂《逃犯條

例》法案委員會原定於上午9時舉行會議，
由建制派資深議員石禮謙主持選舉委員會正
副主席程序。但10日開始，自封 「主席」 的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等反對派議員就霸佔立法
會內兩個會議室，並於11日提前 「強開會議
」 ，違規搶奪石禮謙主持會議的權力，更阻
撓建制派議員進入會議室。其間，數名反對
派議員強行阻攔石禮謙等進入會議室，還試
圖打人，更有人玩 「假摔」 被醫護人員送出
會議室。李慧琼當時稱，有議員阻止其他議
員進入會議室開會，涉嫌阻止開會屬違法，
表明考慮報警。以筆者之見，李議員根本不
應考慮，而是應該立即決定報警才對。

雖然內會終於選出新任主席，表明內會
運作可以恢復正常。但反對派議員已經表明
「拒絕承認結果」，由此可以預見，反對派為
了阻止《國歌法》通過會使用更多暴力手段。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們知道，自《議事
規則》修訂後，他們的「拉布」行為已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限制，唯有用暴力手段擾亂議會
秩序，這樣既能起到拖延時間的作用，也能
收到與社會上激進勢力的遙相呼應之功效。

而鑒於全國人大將立香港國安法，未來
《國歌法》恢復二讀時，反對派必會全力

反撲。政府不僅要嚴肅處理反對派議員用暴
力擾亂議會秩序的行為，同時也要果斷應對
議會外可能出現的 「黑暴」 行為。

更要指出的是，反對派議員阻擾《國歌
法》通過，其實是違反了 「一國」 原則。基
本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
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第1條明確規定 「一國」 原則
；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反對派議員阻擾《國
歌法》的行為已違反就職時誓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第三條規定：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04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
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
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
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
，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特區政府不僅要立
即啟動程序取消有關反對派議員的資格，甚
至應該明確規定他們沒有資格參加新一屆
立法會選舉。

違法必究本是法治應有的含義，對涉嫌
違法犯罪的議員追究法律責任也是法治的必
然。相反，對擾亂議會秩序者的寬容、對違
反誓言議員的寬容，這不僅是一種失職行為
，也是與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高級顧問

反對派必借審議《國歌法》瘋狂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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